附件3：

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林业和园林绿化类项目联合专项整治情况分析报告
根据《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柳政管发〔2025〕14号）文件要求，市政管办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及市农业农村局于2025年11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现将此次林业和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联合专项整治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联合专项整治随机抽取完成交易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林业和园林绿化类项目6个，检查小组成员从广西综合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检查采取集中查阅项目档案、影像资料等方式开展。
二、检查情况

经检查，抽查项目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未发现设置不合理限制或壁垒、将国家已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或加分条件、设置非必要条件排斥潜在竞争者等问题。评标专家的抽取严格遵循系统随机规定，中标候选人公示及中标公告发布及时、规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实施进度滞后于中标合同约定工期
“土伏山公园改造项目（YL2020-038）”在签订合同后，未能按约定完工，实际进度严重滞后，已远超中标合同约定的工期。
（二）招标文件发布内容不够清晰准确

“柳州市九万山多民族九万山聚居区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融安县2024年度水肥一体化项目（E4502002821021847）”的招标工程量清单存在计量单位缺失问题，招标人未及时发布澄清或修改公告，可能影响投标人对项目内容的准确理解，易引发歧义。部分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也存在计量单位缺失问题。
（三）档案资料归档不规范

部分项目归档资料混杂，出现不属于本项目范围的资料；项目过程性资料（如会议纪要、评委考勤表等）中，存在相关人员签字不全的情况。

（四）项目过程资料信息不一致

“广西柳州汽车城-东外环柳东段(K7+000-K9+180、K9+760-K9+840）绿化工程（1标段）”在竣工报告、工程量签证单等过程资料中，实际实施单位及负责人与签字盖章单位信息不符。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强化合同工期管理，全力追赶项目进度

各相关单位需立即对进度滞后项目进行排查梳理，深入分析滞后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整改时间表。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内部调度与资源保障。

（二）提升招标文件编制质量，确保招投标公平公正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应高度重视招标文件的编制与审核工作，建立内部复核机制，确保文件内容准确、清晰、完整。对于已发布的文件存在疏漏或歧义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发布澄清或修改公告，保障所有投标人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公平竞争。

（三）规范项目档案管理，确保资料真实完整

各单位需针对此次检查情况，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同时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制度，明确归档范围、标准和流程。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资料，均需做到及时收集、分类清晰、妥善保管。特别要加强会议纪要、过程签证等文件的签字、用印管理，确保所有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可追溯性。

（四）深入整改信息不一致问题，维护工程资料严肃性

对于过程资料中实际实施单位与签字盖章单位不一致等问题，相关项目单位要立即倒查原因，履行必要的确认或变更手续。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确保所有工程行为及文件签署的主体合规、权责清晰，杜绝任何形式的资料失实现象。



